经 历 情 况 证 明 表

	姓  名
	
	曾用名
	
	性别
	

	外  文

姓  名
	
	出 生日 期
	年    月   日

	住  址
	

	身  份

号  码
	

	公证书使用地
	
	办证目的
	

	工 作 经 历 时 间
	工作单位及从事的工作（担任何技术职务）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年   月至   年  月
	

	注：1、本证明须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。2、本证明须有档案所在单位或存放档案的人事（组织、劳资）部门出具、盖章；没有单位的，由街道办事处出具、盖章。3、本证明的工作经历一般应从参加工作之日起，中间不得中断。4、除厂长、董事长（以营业执照为准）以外，其他党内、行政职务不予表述。5、本证明涉及的专业技术职称，应以获得资格证书日期为准。
	上述证明的内容准确无误。如有不实，愿承担其法律责任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。

单位联 系 电话：

经 办 人 签 名：

单位人事部门

（或组织、劳资部门）盖章

年   月   日


天津市北方公证处制表

